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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

工业企业一切险（华为全球项目专用 2025 版）附加清除残骸条

款

（产品注册号：）

兹经双方同意并约定，本保单的保险金额应理解为包括被保险人经保险人同意而在以下

方面产生的必要成本和费用：

清除残骸；

（b） 拆卸和/或拆除；

（c） 支撑或支撑物；

被保险风险摧毁或损坏的保险财产的一部分或部分，包括未损坏的部分或部分被摧毁

或损坏的财产(如有)的最高限额为保险总额的百分之十五(15%)，但仅限于保险财产的任何

项目的保险金额未以其他方式耗尽的范围。

保险人不承担任何费用或开支：

(i)除该等财产被摧毁或损坏的地点及与该等地点毗邻的地区外，为清除碎片而引致的

损失；

(ii)因本保单承保范围以外的财产的污染或污染而引起的。

本附加险根据保险单的约定收取保险费。

本保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。


